	附件2
茂名市高层次人才引进申报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项目
	页码

	1
	高层次人才认定审请核准表（一式五份）
	

	2
	新引进人才补贴审批表（一式五份）
	

	3
	新引进人才购房补贴审批表（一式五份，若未购房不能报送此项，购房后可另行申报）
	

	4
	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5
	学习工作情况简历（从高等院校学习开始）
	

	6
	本、硕、博阶段学历学位证（复印件，含各阶段毕业证和学位证，国外学历需附学历认证，注本科阶段一定要填写）
	

	7
	用人单位引才证明（说明入职、任职、全职或柔性、年度薪酬情况，高新技术企业、经济功能区管理国资企业须详细说明）
	

	8
	单位发放薪酬凭证（工资条，财务出具薪酬发放记账凭证等）
	

	9
	参保证明（包含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社会保险证明）
	

	10
	完税证明（一年以内完税记录）
	

	11
	聘用合同（复印件）（签订期限为三年以上，若申请购房补贴 ，签订期限为五年以上或另签订协议承若在茂名工作不少于五年）
	

	12
	人事关系转入证明（包括但不限于聘用通知、商调表等的复印件）
	

	13
	符合认定条件中的职称、荣誉、奖励、项目计划证书或证明（复印件）
	

	14
	[bookmark: _GoBack]购房证明（复印件，申请购房补贴才提交，必须提供购房发票、和购房合同，购房合同的附件不需要提供。若夫妻共同购房共同申请购房补贴的需提交结婚证件和房产共同所有承若书）
	

	注：1.《清单》中所列材料项目所标注为“复印件”的，每页均需加盖单位公章备注“与原件一致”并由经办人签字。
    2.申报材料应由单位负责人事同志报送。



